
上海新型建材岩棉大丰有限公司 

企业环境保护公开信息 

 
一、 企业信息 

单位名称 上海新型建材岩棉大丰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982569127663A 

法定代表人 倪建华 

企业联系电话 0515-83369988 

注册资本 28000 万元整 

生产地址 盐城市大丰区张謇西路 99 号 

建设规模 8 万吨/年岩棉生产线及岩棉深加工生产线 

经营范围 

岩棉保温材料、岩棉防火材料、岩棉隔音材料及其他岩棉

制品、玻璃棉制品制造；岩棉制品的施工技术服务；自营

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企业经营

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。 

 

二、 企业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 

序号 建设项目名称 

项

目

性

质 

项

目

现

状

环评审批机关、

文号及时间 

批

复

生

产

能

力

实

际

建

成

生

产

能

力

建成投运 

时间 

“三同时”

验收机关、

文号及时间

1 

上海新型建材岩

棉大丰有限公司  

新型节能环保绝

热隔音材料建设

工程项目 

新

建 

投

产 

大丰市环境保

护局、大环管

[2015]070 号

（补充稿）  大

环[2011]74 号、

2015-04-29 

12

万

吨

/

年

8

万

吨

/

年

2013-05-17 

一期 

2016.1.29 

大环验

[2016]5 号

二期 

2016.8.2 

大环验

[2016]32

号 

2 

上海新型建材岩

棉大丰有限公司  

散货码头工程建

设项目 

新

建 

投

产 

大丰市环境保

护局、大环管

[2015]097 号、

2015-07-07 

4

个

泊

位

2

个

泊

位

2015-01-01 

2016.8.2 

大环验

[2016]31

号 

 

 

 



三、 排污信息及污染治理设施信息 

排污类别 

排放

口编

号 

污染源 主要污染物 

排

放

方

式 

治理措施 

防治设

施运行

情况 

有组织废

气 

（1#冲天

炉岩棉生

产线） 

G1 冲天炉 
SO2 /NOX/烟

尘 

连

续 

旋风除尘+碳酸氢

钠干式脱硫+布袋

除尘 

正常运

行 

G2 集棉机下抽风 
苯酚/甲醛/

粉尘 

连

续 
岩棉板干式过滤 

正常运

行 

G3 固化炉 
苯酚/甲醛/

粉尘/SO2/NOX

连

续 
岩棉板干式过滤 

正常运

行 

G4 切边切割 粉尘 
连

续 
布袋除尘 

正常运

行 

有组织废

气 

（2#电炉

岩棉生产

线） 

G5 烘干窑 粉尘 
间

隙 

旋风除尘+布袋除

尘 

正常运

行 

G6 电炉 粉尘/SO2 
间

隙 
岩棉板干式过滤 

正常运

行 

G7 集棉机+固化炉
苯酚/甲醛/

粉尘/SO2/NOX

间

隙 
岩棉板干式过滤 

正常运

行 

G8 切边切割 粉尘 
间

隙 
布袋除尘 

正常运

行 

有组织废

气 

（管壳线） 

G9 固化箱 
苯酚/甲醛/

粉尘 

间

隙 
岩棉板干式过滤 

正常运

行 

G10 打磨切割 粉尘 
间

隙 
布袋除尘 

正常运

行 

有组织废

气 

（深加工

线） 

G11 
切条切割、切整

复膜 
粉尘 

间

隙 
布袋除尘 

正常运

行 

无组织废

气 
—— 

原料堆场、生产

线输送、通风除

尘系统 

苯酚/甲醛/

粉尘 

—

— 

加强密封性能，洒

水抑尘、降低高度

作业等 

正常运

行 

污水 W1 
软水站排水、生

活污水 

COD/SS/氨氮

/总磷 

间

隙 

经化粪池/沉淀池

处理后，接入开发

区污水管网 

正常运

行 

 

四、 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及其污染物排放总量 

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单位：mg/m3 

序号 污染物 
排气筒高

度（m） 
排放浓度限

值 
排放速率

（kg/h）
无组织排放最

高允许浓度
标准来源 

1 SO2 
15 

550 
2.6 

0.40 
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

准》（GB16297-1996） 20 4.3 



30 15 表2中二级标准 

2 NOx 

15 

240 

0.77 

0.12 20 1.3 

30 4.4 

3 颗粒物 

15 

60 

1.9 

1.0 20 3.1 

30 12 

4 酚类 15 100 0.1 0.08 

5 甲醛 15 25 0.26 0.2 

6 烟（粉）尘 ≥15 150 / 5 
《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

放标准》(GB9078-1996)

园区污水处理厂接管及排放标准单位：mg/L，pH，无纲量 

序号 污染物名称 接管标准 排放标准 

1 pH 6～9 6～9 
2 COD ≤500 ≤50 
3 SS ≤400 ≤10 
4 氨氮 ≤35 ≤5 
5 总磷 ≤4 ≤0.5 
6 石油类 ≤20 ≤1 
7 挥发酚 / ≤0.5 
8 苯酚 / ≤0.3 
9 甲醛 / ≤1.0 

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单位：t/a 

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 

烟尘 7.4 

粉尘 28.04 
SO2 38.54 
NOx 23.65 

VOCs 
苯酚 1.17 

甲醛 3.54 

 


